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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临溪镇2024年“文明户”评比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[bookmark: OLE_LINK1]各村、社区：
现将《东临溪镇2024年“文明户”评比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
东临溪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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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临溪镇2024年“文明户”评比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全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村、社区落地生根，决定在全镇各村开展“文明户”评比活动，以此倡导文明新风，推动在全镇形成和谐的文明风尚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弘扬道德风尚为目标，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和文明家庭的榜样作用，引导和教育广大居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家庭观，形成学习文明家庭和道德模范、崇尚文明家庭和道德模范、争当文明家庭和道德模范的“热潮”，形成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。
二、评选范围及对象：东临溪镇镇域内常驻户家庭。
三、评选时间：2024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。
四、评选标准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坚守美德。热爱祖国，关心集体，用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。诚实守信，乐于助人，弘扬社会公德。
（二）积极进取，爱岗敬业。家庭成员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。严格遵守职业道德，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。
（三）家庭和睦，尊老爱幼。家庭关系平等、民主、和谐，夫妻相互扶持，在生活上互相关心，工作上互相支持。尊敬长辈，关心老人，爱护儿童，邻里和睦。
（四）移风易俗，抵制陋习。建立文明、健康、科学的生活方式，自觉抵制黄赌毒等恶习，反对邪教和封建迷信，认同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。
（五）勤俭持家，保护环境。勤俭节约，合理消费。崇尚绿色生活，热爱环境，美化环境，坚持从家庭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从身边做起。
五、评选原则和方法
（一）评选原则：评选推荐要坚持好中选优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每个行政村推荐报送5户、社区10户“文明户”。
（二）评选方法:由村、社区严格按照评选标准，择优向镇创城办公室推荐报送，镇创城办经实地考察审核确定后予以表彰。
六、工作要求
(一)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村、社区及各村小组要充分认清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多举措扩大活动知晓度、参与度，确保把事迹最突出、最生动、最感人的家庭发掘推荐出来。
(二)面向基层，依靠群众。评选表彰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，使评出的“文明户” 获得群众认可、站的住脚。
(三)大力宣传，浓厚氛围。深入宣传“文明户”的先进事迹，营造全社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和学习宣传“文明家庭”“星级文明户” 的浓厚氛围。在各、社区展示宣传先进、学习先进、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。

